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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帛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帛钰金属轮圈生产线搬迁技改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 年 3 月 9 日，常州帛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帛钰金属轮圈生产线搬迁

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常州市常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

评单位）、青山绿水（江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常州久远环境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和三位专家（名单附后）。 

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查阅了环评报告、审批意见、

验收监测报告及竣工验收相关材料，现场核查了项目生产情况、各类污染治理设施建

设及运行情况，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形成验收

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408 万元，购置卷圆机、切割机、插销机、冲孔机、钻孔机、车边

机等 17 台设备，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轮圈（自行车金属配件、电动车配件、运动器材

配件）360 万个的生产规模。 

本项目 2017 年 12 月月初开工建设，于 2017 年 12 月月底建成，实际建设过程中

设备未发生变化；目前该项目各类环保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已同步建成并投入运行，

运行基本稳定，具备了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条件。 

项目实际总投资 40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 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2.45%。 

本次验收内容为“帛钰金属轮圈生产线搬迁技改项目”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

[2015]256 号）中“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帛钰金属轮圈生产线搬迁技改

项目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与原环评对比，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设备数

量等均未发生变化。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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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废水 

出租方常州市北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厂内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厂内雨水管网

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和排放，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

员工日常生活污水经常州市北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厂内污水管网收集后接入市政污水

管网进常州市江边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尾水排入长江。 

（二）废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气产生和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主要噪声源为卷圆机、切割机、插销机、冲孔机、钻孔机、车

边机等设备噪声。企业选用质量好、噪声低、振动低的生产设备和动力设备，车间合

理布局，对生产设备和动力设备噪声采取隔声、减震、安装隔声垫等降噪措施，实现

厂界噪声达标。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一般工业废物为：金属边角料 S1 收集后，部分定期外卖综合利用（由常州

运发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回收），部分供应商回收，建设单位车间内设置 70 平方米

的一般固废堆场；生活垃圾通过垃圾桶收集、暂存。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青山绿水（江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常州帛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帛钰金

属轮圈生产线搬迁技改项目验收检测报告》（CQHY180015）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pH、COD、SS、氨氮、总磷、总氮等检测数据全部达标满足《标

准》，排放总量满足批复要求。 

2.厂界噪声 

厂界噪声检测数据全部达标。 

3.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与环评相符。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监测报告总量核算结果，项目建成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审批部门批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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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控制指标。 

类别 污染物名称 
总量控制指标

（t/a） 
实测值（t/a） 

是否符合总量

控制指标 

废水量（生活污水） 288 288 符合 

化学需氧量 0.144 0.033 符合 

悬浮物 0.115 0.020 符合 

氨氮 0.013 0.004 符合 

总磷 0.002 0.0005 符合 

废水 

总氮 0.021 0.008 符合 

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 0 0 符合 

五、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二章、第八条中内容，项目具备

提出验收合格意见的条件。 

验收组认为，该项目验收资料齐全，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验收检测数据表明废水、噪声均能达标排放，固废能够合理处置，符合环评报告及审

批意见的要求。 

验收组一致同意“帛钰金属轮圈生产线搬迁技改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要求和建议 

加强生产管理，落实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制度，确保

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且不得突破审批的排放总量。 

 

 

 

 

常州帛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三月九日 




